
南投縣廢棄物處理許可證申請文件清單 

 

一、 申請表(含附錄一、二、三) 

(請至環境部資源循環署清除處理機構服務管理資訊系統進入系統填寫申請表)。 

二、 政府機關核准登記證明文件(含公司變更登記表、原許可證影本) 

申請展延:依商業團體法或工業團體法規定應加入同業公會者，其會員證明文件。。 

三、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 

四、處理技術人員文件 

4.1 技術人員身份證影本 

4.2 技術人員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明細)影本-三個月內 

4.3 技術人員證照影本 

4.4 技術人員任職證明文件 

4.5 技術人員同意查詢勞保資料同意書 

五、同意設置文件。如依第三條第三項但書規定申請者，應檢附下列文件： 

5.1 廢棄物處理場（廠）之土地所有權狀、地籍資料及土地清冊；非自有土地者，並應附土

地使用同意書或公有土地管理機關准許使用或同意申請許可之證明文件。 

5.2 污染防治計畫書。 

5.3 廢棄物處理流程（含所產生污染物處理與排放）、設備及操作說明。 

5.4 廢棄物磅秤設備設置規劃。 

無法於廠區內設置磅秤設備者，得以鄰近同一關係企業之磅秤設備取代或由第三公 

證過磅單位進行過磅。 

5.5 錄影系統配置計畫。 

六、建廠期間環境管理及定期監測報告。 

但第三條第三項但書規定之既有工廠或廢棄物處理設施、或屬於移動式廢棄物處理設 

施者，免附建廠期間定期監測報告。 

七、廢棄物種類來源、操作、紀錄與統計及質量平衡之試運轉報告。 

試運轉處理有害事業廢棄物者，並應檢附處理後衍生廢棄物之檢測相關紀錄。 

八、收受廢棄物之允收標準。 

九、含檢測項目、方法、頻率、數量之收受廢棄物及產出資源化產品品管規劃。 

十、含各清除車輛營運進出、貯存區與處理設施進料、出料、操作、控制、監控之運作管理紀錄 

規劃。 

十一、執行機關、處理機構或經政府機關核准處理廢棄物場（廠）同意處理其所產生廢棄物之證 

明文件。 

十二、有關建築執照或使用執照。 

十三、無法執行處理業務時，對其尚未處理完成之廢棄物處置計畫。 

十四、自律切結聲明。 

十五、以最終處置方式處理事業廢棄物者，應檢附封場復育計畫。 

十六、其他經核發機關指定者。 

十七、其他指定資料 

*申請文件一式十份請逐份裝訂。 

*清運機具一廢棄物種類申請裝置 GPS 系統。 

*申請文件請兩頁一蓋方式逐頁加蓋騎縫章。 

*申請書件為影本代替正本者，請註明「與正本相符」並加蓋公司大小章。 

 


